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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鹏新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（第一号）

——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

大鹏新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5 年 12 月 16 日

根据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

济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22 号）以及广东省、深圳市等统

筹要求，大鹏新区进行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，普查的标准时点

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 年度，普查对象

是大鹏新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、产

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。在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

下，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辛勤努力以及辖区内普查对象的

积极配合，新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方案设计、单位清

查、现场登记、事后质量抽查、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，取得重大

成果和显著成效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大鹏新区高度重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，2023 年 8 月 1

日，成立深圳市大鹏新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，领导小

组办公室设在新区统计局，统筹部署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。

按照“全国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地方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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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”的组织实施原则，新区各级统计部门均建立普查机构，全

面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人员到位、经费到位、措施到

位。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职，充分发挥各自职能，

强化信息共享，提供多方保障，形成了上下联动、部门协同的工

作机制，为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。

二、全面摸清家底

202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，新区超过 200 名基层普查人

员凝心聚力、攻坚克难，对大鹏新区范围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

产业的法人单位、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，以及选中

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。通过全面清查和细致登

记，成功摸清了大鹏新区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的数量、规

模、结构和分布等情况，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了详实的

数据支持。

三、科学规范普查

深圳市大鹏新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

简称大鹏新区经普办）严格按照国家普查方案，结合大鹏新区经

济发展特点，在普查实践中不断探索，切实提高普查工作的科学

性、规范性。普查过程中，积极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，如大数

据、云计算等，提高了普查效率和数据准确性，确保了普查工作

的科学性和规范性。

四、确保数据质量

大鹏新区始终将数据质量视为普查工作的生命线，第五次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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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。新区各级普查机构和广大

普查人员严格执行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和普查全面质量管理相

关规定，加强普查过程质量检查，压实压紧普查数据质量责任。

各级普查机构狠抓源头数据质量，坚持随报随审，强化数据质量

监测分析，逐级做好数据审核验收。大鹏新区经普办组建抽查组，

对各街道普查工作开展事后质量抽查，在此基础上重点检查部分

普查小区登记的规范性及主要指标填报情况。事后质量抽查结果

表明，新区普查数据质量符合国家控制标准。

总体来看，大鹏新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设计和组织实

施科学规范有序，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，全面摸清了新区第二产

业和第三产业家底，能够真实反映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，达到

了预期目标。普查结果显示，2023 年末，大鹏新区共有从事第

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4543 个，与 2018 年第四次全

国经济普查相比，增长 37.3%；从业人员 81519 人，增长 17.4%；

个体经营户 8835 个，增长 74.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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